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在宅緊急救援服務實施計畫 
                                       111 年 11 月 30 日南市社身字第 1111404506 函頒 

                                                  112 年 10 月 2 日南市社身字第 1121155225 號函修正 

                                           第 5點、第 8 點，並自 113 年 1月 1 日起生效  

一、為強化本市身心障礙者及獨居老人社區照護網絡，藉由提供本市身心障礙  

    者及獨居長者二十四小時緊急救援連線服務，使身心障礙者及獨居長者享  

    有溫馨、安全之居家生活環境，特訂定本計畫。 

二、緊急救援服務(以下簡稱服務)指下列事項： 

 (一)意外事件及緊急事件處理單位之聯繫。 

 (二)救護車緊急救護之聯繫。 

 (三)緊急聯絡人之通知。 

三、服務提供單位： 

 (一)醫療機構、護理機構、醫療法人。 

 (二)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社會團體。 

 (四)保全業。 

四、服務提供單位應置護理人員，並得視業務需要，置專任或特約行政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五、服務提供單位應配備緊急救援服務中心及服務對象宅端所需之下列設施設 

    備： 

 (一)緊急救援服務中心： 

    1.於監控狀態下，中心及服務對象端得隨時雙向對談溝通及互動掌握現況 

      之主機。 

    2.系統異常時，仍能確保迅速、完整處理訊息之多重支援功能設備。 

    3.外線狀況監控與異常警示及紀錄之設施。中心外線通訊線路狀況監控與 

      異常警示及紀錄之設施。 

 (二)服務對象宅端： 

     1.發訊主機及無線遙控隨身按鈕。 

     2.主動回報平安裝置。 

     3.不活動偵測裝置。 

     4.跌倒偵測裝置。 



     5.GPS定位裝置。 

六、服務提供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提供服務前，與服務對象簽訂服契約，明定雙方之權利義務。 

 (二)建立服務對象完整資料。 

 (三)完成裝機後，對服務對象提供設備使用指導說明，並與使用者進行線上學 

     習指導測試。 

 (四)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監測求救訊息，並視服務對象需要，立即進行救護聯繫。 

 (五)訂定緊急救援處理流程、製作緊急件處理紀錄，每月彙整警訊統計月報 

     表，並保存三年。 

 (六)確保緊急救援系統之設備正常運作。 

 (七)定期舉辦服務滿意度調查。 

七、服務對象應設籍且實際居住本市，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並未接受全日型住宿式機構照顧服務，並經本局評估 

      符合下列規定者： 

      1.單獨居住或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2.生活自理能力不足且能配合不活動狀況偵測監控。    

  (二)年滿五十五歲之原住民或年滿六十歲且非居住於機構，並具有下列各項 

      條件之一者： 

      1.有單獨居住之事實。 

      2.與配偶或其他人同住且符合下列狀況之一者： 

      (1)與子女同戶籍，但子女未經常性同住(連續達五天以上獨居事實)。 

      (2)同住者皆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無照顧能力。 

      (3)同住者皆為六十五歲以上。 

八、補助標準如下： 

  (一)全額補助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未滿六十五歲之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之身心障礙者。 

     2.年滿六十五歲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領有中低老人生活津貼或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本局列冊關懷且經評估有獨居安全疑慮或其他經評 

       估確實有使用需求者。 



     3.年滿五十五歲且為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五十五歲以上領有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助之原住民。      

  (二) 一般戶之身心障礙者、年滿六十歲之一般獨居民眾及年滿五十五歲之一 

      般獨居原住民，其系統連線服務費用由本局補助百分之五十。 

九、服務對象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如附件)。 

   (二)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三)身心障礙者需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各一份(非身障者免附)。 

  (四)各福利身分別補助之證明文件(一般自費者免附)。 

十、服務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緊急救援服務系統設施設備應辦理收回： 

 (一)原符合服務條件之事實消失。 

 (二) 提供資訊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 

 (三)自願放棄或死亡。 

十一、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